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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庚大學學術研究倫理規範 

                  106年 6月 15日校務會議通過制訂 

106年 10月 12日校務會議修正 

111年 10月 20日校務會議修正 

一、目的 

    為確保本校研究工作者於研究過程中，落實遵循學術研究行為之自律、誠信、  
負責、公正等原則，特訂定本校「學術研究倫理規範」(以下簡稱本規範)。 

    
二、適用對象 

    本校申請、執行校內外學術獎勵、專題研究計畫或其他相關補助之專任教師、 

研究人員、專業技術人員、職員及學生。 

  

   三、違反學術研究倫理行為之類型 

    若有下列情形之一，致有嚴重影響審查判斷或資源分配公正之虞者： 

(一)造假：虛構不存在之申請資料、研究資料或研究成果。 

(二)變造：不實變更申請資料、研究資料或研究成果。 

(三)抄襲：援用他人之申請資料、研究資料或研究成果未註明出處。註明出處不當，

情節重大者，以抄襲論。 

(四)由他人代寫。 

(五)隱匿其部分內容為已發表之成果或著作。 

(六)未經註明而重複發表或重複出版公開發行，致成果重複計算。 

(七)研究計畫、論文或其他著作大幅引用自己已發表之著作而未適當引註。 

(八)送審人本人或經由他人有請託、關說、利誘、威脅或其他干擾審查人或審查程

序之情事，或送審人以違法或不當手段影響論文之審查。 

(九)以翻譯代替論著未適當註明。 

(十)教師資格審查履歷表、合著人證明登載不實、代表作未確實填載為合著及繳交

合著人證明。 

(十一)其他違反學術倫理行為。   

   

   四、通報檢舉 

(一)經發現若有前條所列之違反情形者，檢舉人應用真實姓名及地址，依事項性質

向本校相關單位，提出附具證據之檢舉書面資料。 

(二)以化名或匿名之方式，或其他非有具體對象及充分舉證之檢舉，不予處理。本

校對足資辨認身分資料之檢舉人，採取必要之保密措施。 

(三)若不確定疑似事件是否構成不當行為，可諮詢本校「學術誠信工作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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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教育研習課程 

教職員(含研究人員)依本校「教職員學術研究倫理教育課程實施要點」；學生依本校 

「學術研究倫理教育課程實施要點」之規定進行課程修習。 

 

六、其他 

    未載明之事項，悉依教育部、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各補助機構及本校相關規定 

    辦理。 

 

   七、實施與修正 

本規範經校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